
99年第二次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：31240 

 等  別： 三等考試 

 類    科： 公職法醫師 

科  目： 法醫學（包括理論與實務） 

考試時間： 2小時 座號：        
※注意：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 

不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不予計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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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試述現代法醫學（Legal Medicine）知識應用於死因偵查（death investigation）的範
疇為何，並以解剖相驗實務運用觀點詮釋之。（15分） 

二、試述死亡時間（time of death）與死後變化（post-mortem change）的類別、內涵與

認定原則為何？（15分） 

三、試述下列法醫案件偵查重點： 
高處墜落（falling from height）案件。（15分） 
無名屍骨殘骸處理與鑑識原則。（10分） 
飛機失事現場（壹架飛機起飛時誤入備用跑道，與工程車發生撞擊起火，身為現

場法醫負責人）處置要點。（15分） 
疑似屋內姦殺後棄屍於草叢，有衣物等存留，法醫相驗偵查重點為何？（5分） 
窒息（asphyxia）死亡之診斷。（5分） 

四、解釋名詞並簡述之： 
死亡方式（manner of death）、死亡原因（cause of death）與死亡機轉（mechanism 

of death），導因、致死因與死因鏈之相關性。（10分） 
撕除傷（avulsion）。（5分） 
甩鞭式損傷（whiplash injury）。（5分） 


